附件：
校园环境卫生评分表

年    月   日
	分 类
	项  目
	应扣分
	地 点

	一、卫生间（30分）
	1、有污水杂物（1分—6分）
	
	

	
	2、门窗玻璃不净（1分—3分）
	
	

	
	3、便池有污垢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4、乱写乱画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5、设备损坏未修（1分—3分）
	
	

	
	6、有常明灯常流水（1分—3分）
	
	

	
	7、墙壁有污迹（1分—5分）
	
	

	二、走廊、

大厅、楼梯
（25分）
	1、有蜘蛛网（1分—4分）
	
	

	
	2、扶手由尘土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3、墙壁有污迹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4、有烟头杂物（1分—6分）
	
	

	
	5、乱写乱画乱张贴（1分—5分）
	
	

	三、道路

（20分）
	1、保洁箱不锁不洁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2、垃圾清理不及时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3、路旁树上有悬挂物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4、路边有杂草杂物（1分—5分）
	
	

	四、花园

（25分）
	1、有白色垃圾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2、花木修剪不及时（1分—2分）
	
	

	
	3、有高大拖秧杂草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4、乱写乱画乱张贴（1分—5分）
	
	

	
	5、设施损坏未修（1分—3分）
	
	

	
	杂物清运不及时（1分—5分）
	
	

	扣分合计
	
	检 查 人：

	实得分
	
	

	说 明：1、90分以上为合格，89分以下为不合格，每分扣10元。
2、因管理不善造成损失，视情况加重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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